
【明慧网】在

司 法 界 工 作 四 十

年，在高等法院工

作近三十年的古金

男先生，是台湾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的

法 官 。 他 乐 观 随

和 ， 虽 已 六 十 五

岁，但精神饱满、

皮肤细嫩光滑、头

发乌黑。然而八年

前，他却是头发半

白。他说，这样明

显的转变，是因为

修炼法轮功。 
古金男先生自幼身体不佳，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因

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协助务农。当兵时，因为心脏的

问题，做了文书一类的轻松工作。期间他自学参加国家

考试， 后考上了司法官。工作一路顺利，但身体仍然

不好，遗传性支气管病，鼻子过敏，虽经过开刀，鼻子

仍会不自主地流出带有异味的脓水，不见好转。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朋友送来一本《转法

轮》。这位朋友因癌症，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就因为炼

了法轮功，身体从奄奄一息到生龙活虎。他亲身见证了

这神奇。朋友离开后，他一口气看完了半本书，就这

样，踏上修炼的路。至今八年了，他的身体返还年轻状

态，甚至比年轻时还要健康。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道德标准的提高是重要

的一环。法官工作繁重，压力大，精神紧张。很多法官

就是因为压力大而选择了退休。然而学炼法轮功后，古

金男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开心地介绍说：“现在我

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工作效率高，无论多棘手的案

子，没有处理不掉的。” 
古金男先生以“真、善、忍”为处世原则，凡事要

求自己替别人着想，人际关系很好。法院在分配案件

时，麻烦的案件总是不受欢迎，但古先生无论分到什么

案，从不计较。审理案件时，他总能为当事人与律师着

想。比如，当事人有疑难，希望法官调证据，这样就加

长了案件审理时间，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但他总是站

在当事人的角度，体谅对方的心态和要求，尽量做到；

律师有时手上案件多，时间冲突，他总是给予方便，配

合律师的时间。当事人和律师感受到古金男法官的认

真、亲和，审理结果也令人信服，赢得很多人的信赖。

法院中有律师和当事人联合选任法官的机制，古金

男是高分院中被选任频率 高的法官。 
在高分院近三十年的时间，比古金男先生后来的同

事纷纷办理退休，而他至今精力充沛、乐在工作，还没

有退休的念头。（文／夏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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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俺们山东这地

方，小青年结婚举行婚宴时，门

口放一个红色的纸壳箱子，来宾

往里塞红包，找专人看着帮着收

钱。 
那么用谁来收这钱？谁值得

信任？还真是个伤脑筋的事。如

果是婆家和娘家合办婚宴，这个

收钱的人就更不好定了。因为这个发生矛盾是常有的

事。现在好了，找一个信“真 、善、忍”的法轮大法

弟子来收钱，谁都放心。俺姑娘是大法弟子，被人家

悄悄请去，收过好几回钱了。人家还夸奖她哪：“现

在咱中国，你们是 值得信任的人！”（文／岳秀）◇

找谁收钱最放心 

■古金男法官（左一）清晨在

公园炼功 

黑龙江省方正县 

法官吴少伟良知何在？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

日，黑龙江省方正县邪党法院对鸡西大

法弟子马春成非法开庭，通知家属上午九点开庭，可

伪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检察院的公诉人员迟迟不到场，

一直拖延到九点四十分。该法庭审判长吴少伟，审判

员陈宏岩，检察院公诉人刘丽秋才到庭。  

庭审期间，审判长吴少伟明显表现出对公诉方的

袒护、同流合污及助纣为虐。公诉人刘丽秋照本宣科

想说啥就说啥，对当事人马春成想问啥就问啥。而且

对马春成强加的“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

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吴少伟都能洗耳恭听。而对维

权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却听而不闻。当律师指

出公诉方所列举的人证和物证均不在庭，吴少伟不但

不予理睬，还表现出五官错位、对律师怒目视之，或

身子斜靠在椅背上，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这哪里还

有“人民法官”的形象啊！完全是邪党那种“我是流

氓我怕谁”的真实体现。  

开庭期间，吴少伟曾多次打断律师的辩护，不让

律师谈及有关法轮功定性和国家宪法自相矛盾的根本

问题。律师指出，强加给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的罪

名是不能成立的。吴少伟见不能阻止律师强有力的辩

护，便宣布休庭 10 分钟，他（她）们退出法庭，随后

把律师也叫了出去，告诉律师此案是上边定下来的，

不让律师作无罪辩护，或对律师进行威胁恐吓、施加

压力。10 分钟后继续开庭，维权律师依然依法履行律

师的天职，进行正常的阐述。吴少伟打断（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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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中共 高人民法院常务副

院长沈德咏在八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承

认：“当前，部份群众对司法的不信 
任感正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

象。” 
在中国，“法制”是中共统治的政治工具，现在被越来越

多的人看穿，难怪百姓普遍不再信任了。 
十多年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让中国的司法体系被

“政治挂帅”彻底践踏。仅举一例，中共十年中在全国各地劳

民伤财地建立了数不清的所谓“法制学习班”，这种“学习

班”说白了就是洗脑班，在那里，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被剥

夺，而且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以达到让他们放

弃信仰的目的。如果“法制学习班”真的能让公民增强法制观

念，加入这种学习班的人应该是迫害的发动者和各级执行者，

因为他们连“宪法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这一 基本的法律常

识都不懂，不应当进“法制学习班”吗？ 
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舒婕、张

舒霞、赵广顺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丹东市振兴区法院秘密判刑

(接前页)律师的话说：“现在你就当事人的犯罪事实有

哪些问题可以说，涉及到国家法律方面的事，你就不要

讲了，那不是你研究的，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之后律

师辩护继续进行。吴少伟见律师还是不能按他授意的去

做，就再一次打断律师的话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

叫法警把你清出法庭。”律师抗议说：“你没有权力阻

止我的辩护，你把我清出法庭，责任在你而不在于

我。”但 终律师在邪党法庭的压力下，没能完成完整

的辩护，主要辩护意见基本做完。审判员陈宏岩宣布今

天的庭审就此结束。 

庭后有人评论此次庭审说：“不让律师说话，还要

把律师清出法庭，这是开的哪家的庭。“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无法无天了。都说天灭中共，此

话不假，这邪党完了。”还有知根底的老百姓说：“那

吴少伟是个啥东西，谁还不知道他呀！道德败坏，他把

自己的前妻休掉了，娶了他前妻的外甥女，败坏人伦

啊！吴少伟还利用职权霸占许多房地产，还开石场，谁

用石头要不用他的就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是在方正县人

人恨的人物，他还配当审判长，说不上哪天就审判他

了。”◇ 

三年到七年不等。丹东市元宝区法院马姓庭长宣

称：“越请律师辩护判得越重，不允许律师作无

罪辩护。”该副院长的唯一的“法律依据”就是

“上面的意思”。 
这样的枉法法院在过去十年中，在全国范围

制造了多少的冤狱，可想而知。在中共体制下，

司法起不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也不具备

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共产党喜欢的，共产党就说是“讲政治”；

共产党不喜欢的，它就给扣上“搞政治”的帽

子。和法制一样，“政治”成了中共愚弄、控制

和奴役中国人的工具。 
在中共的体系中，“法制”永远也不会超越

“政治”之外，独立公正地行使职责；而“政

治”永远会要利用“法制”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老百姓对中国司法的普遍不信任也是这样形成

的。任何形式上的改良都是治标不治本，中共存

在的本身就注定了中国人民不断地经历苦难。只

有退出中共、发自内心地抛弃它，才能会给自己

和社会带来希望。（文／钟延）◇ 

当法制面对“政治”

              从小所长到大老板 
在胶东半岛有这么一位派出

所所长，他的母亲修炼法轮功多

年了，在母亲身上，他不仅亲眼

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

果，更是对母亲修炼后变的善

良、祥和、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

行感慨万分。 
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对中共迫

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常不满，他内心清楚的知道，

法轮功绝对是正的，是中共在抹黑法轮功。他一边为

母亲的安全担忧，一边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 
然而，派出所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打

手之一。每当上面分派他去打、抓法轮功学员时，他

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这种差事不愿沾边。要是不

得已去了，也是尽量默默地保护学员。他曾对手下

说：“无论怎么样不能打人。”在母亲的劝导下，他

渐渐明白了，去打、去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对好人、

对佛法犯罪啊！ 
在富庶的胶东半岛，派出所所长是个肥差，不光

待遇优厚，薪水高，隐形收入更高。他权衡再三，实

在不愿再参与迫害，就毅然辞去了所长的职务，转行

经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这样做太吃亏了。 
善待修炼人，福报也相随。抛弃了短暂的眼前利

益，选择了良知正义，得到的是上天的赏赐！ 
几年来，他的经商业绩如有神助，蒸蒸日上，现

在他已成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亿年“藏字

石”崩裂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上图是该风景区门票。 


